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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8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8 年 3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5 樓 5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詹副局長榮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李慧慧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如附件 1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 

案由：本局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，提請審議。 

(1) 工程開工典禮。 

(2) 經費報支態樣計畫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有關(1) 工程開工典禮案，修正意見如下：(工管科) 

(一) 計畫名稱調整為「工程開工典禮工作人員縮短性別平衡」。 

(二) 題項壹、1-5-1計畫決行，變更勾選「非府一層決行計畫」；1-5-2

計畫列管，變更勾選「一般性工作計畫」。 

(三) 題項壹、1-7計畫依據補充性平相關連結說明。 

(四) 題項肆、計畫目標概述，「2.本計畫將於土地徵收過程導入世界

人權宣言性別平權之宗旨。」本段刪除；另針對邀請典禮來賓亦

加入性別比例考量。 

(五) 題項伍、5-5其他說明，「如用地範圍內有屬於未辦繼承之土地，

可針對男女皆享有繼承權之觀念加以宣導」本段刪除。 

(六) 題項伍、5-6，內容之「本案僅於開工典禮時，併同夾附男女工

作人員出席數量之控制，以符合性別平權之目標，並無涉及促進

與確保計畫融入性別觀點之方法。」修正為「本案僅於開工典禮

時，併同夾附男女工作人員出席數量之控制，以符合性別平權之

目標，以確保計畫融入性別觀點之方法。」。 

(七) 針對題項陸、評估內容，填列無涉及顯與性平主題相違背，請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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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關連性再次檢視修正。 

(八) 題項陸、6-1 經費配置，變更勾選「6-1-4」僅執行方式改變，

預算未變動。 

(九) 題項陸、6-2、不分職務統一通稱為「工作人員」，依職務性質通

案考量性別比例。 

(十) 題項陸、6-4性別友善措施，加入流動廁所等友善措施。 

(十一) 題項陸、6-5、6-5-3，內容之「本計畫辦理開工典禮活動之工

作人員，因為有控制性別比例人數，有助於凝聚性別認同。」修

正為「本計畫辦理開工典禮活動之工作人員，因為有控制性別比

例人數，有助於消除性別歧視。」 

本案於修正後列入下次會議審議。 

二、 有關(2) 經費報支態樣計畫，修正意見如下：(會計室) 

(一) 計畫名稱修正加入目標之性別關連性，以符合本案內容。 

(二) 題項壹、1-7表一，補充實際報支經費人員母數依據或人員資歷

等等。 

(三) 題項貳、3-2表二，補充調查基準係數(人數或人次)等。 

(四) 題項陸、6-2 及 6-6 修正性別相關實施內容及補充說明未來目

標。 

本案於修正後列入下次會議審議。 

第二案 

案由：本局「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 

(1) 107年成果報告，提請審議。 

(2) 108年度工作項目辦理期程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  

一、 有關(1) 107年成果報告，修正意見如下，餘照案通過。：(附件 2) 

(一) 題項貳、三、運作情形，修正府外委員姓名。 

(二) 題項肆、性別影響評估、二計畫，項次 2補充說明參採專家學者

意見之調整或修正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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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題項伍、二、性別統計分析公布情形，就 2篇性別統計分析案分

析摘要，修正為策進結果。(會計室) 

(四) 題項伍、三、性別分析摘要補充相關統計數據及策進結果。 

(五) 題項捌、三、成果說明，照片增加文字說明。 

(六) 其餘錯誤文字配合修正。 

二、 有關(2) 108 年度工作項目辦理期程，請各科配合辦理期程落實執

行。 

第三案 

案由： 本局性平亮點方案 107 年 1~12 月辦理情形，提請審議。(附件 3) 

決議： 

一、 題項五、(三)、1.(2)「B06 站 52.6 m2 (男廁 2 間、便斗 4 座共 26 m2；

女廁 5 間共 21.6 m2；無障礙廁所 1 間共 5 m2)」，全段文字刪除。 

二、 題項六、(五)「…，後續亦將研議淡海輕軌與不同運具轉乘優惠，如

與台北捷運及公車等，以鼓勵不同族群使用輕軌運輸系統。」全段

文字刪除。 

三、 題項七、策進作為一節，彙整通車後民眾反映案件以為後續策進作

為。(資財科) 

四、 錯誤文字修正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第四案 

案由： 本局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107 年 1~12 月辦理情形，提請審議。(綜規科)  

決議： 

一、 107 年工作計畫或方案研擬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規劃召開公聽會作業

原則，修正為『研擬「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規劃召開公聽會作業原

則」』。 

二、 107 年工作內容摘要，補充本案整個辦理程序說明。 

三、 執行成果摘要(1-12 月)文字修正，且補充該作業原則內容(或條文)。 

柒、臨時動議 

通過增加本局員工全時進修留職停薪假人數統計表與人數比率，以強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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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性別統計指標內容。 

捌、散會（108 年 3 月 18 日下午 3 時 45 分） 


